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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全面三孩背景下0-3岁托幼服务供给质量提升
徐宇思  陈莹丹  黄芷晴  杨韵怡  谢小燕  徐载娟

（广州工商学院  广东  佛山  528100）

[摘　要]为了促进我国人口社会的均衡发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我国在2021年提出要调整现行的生育政策，

全面推行三孩政策。随着人口不断增长，家庭对婴幼儿照顾护理需求也在增长，开始向托幼机构寻求服务。本文从广州市托幼服

务供给质量出发，实地调研广州市托幼机构及婴幼儿家长，从全面三孩背景下广州0-3岁托幼行业现状及未来发展等方面探寻其现

状，不足以及发展对策，真正实现科学育儿，幼有所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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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岁托幼服务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为更好地健全“幼有

所育”的基本服务制度指明方向，提供基本保障。”1近年来，

我国人口发展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性变化，为了使我国人口的

均衡发展，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

《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并指出，

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

及配套支持措施。至此，我国进入了全面三孩时代。近10年，

广州市在生育政策调整的刺激下产生生育高峰，自2016年实施

全面二孩政策后，2017年全市新生儿达到历史峰值29.08万，

但2020年迅速降低至19.55万，较2017年下降近10万人。尽管

人口出生数稍有下降，但随着全面三孩政策的推行，由于家庭

托幼的能力已严重降低，对托幼机构服务的需求将持续增加。

0-3岁的婴幼儿托幼行业面临着托幼服务供需失衡、服务质量

参差不齐的境况，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受到了社会、政府的高

度关注。根据《广州市0～3岁托幼服务专题调研报告》调查显

示，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父母想送3岁以下宝宝入托。然而，现

阶段广州托幼服务供需缺口较大，相关政策和政府管理缺乏合

理性，托幼服务的主体多样化，零碎化问题严重等。本文旨在

运用文献调查，比较研究等方法，以政府对托幼服务的管理为

对象，对全面三孩政策的大背景下广州市托幼服务的供给和管

理方式的现状以及存在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推进托幼服务发展

的策略，为广州市未来托幼服务发展提供一些创新发展思路。

一、广州市0～3岁托幼机构的基本现状

（一）托幼机构的营业条件缺少统一规范

在托幼管理方面，广州地区的相关部门并没有制定完善的

专业的政策文件和意见。因此，从法律法规上看，托幼机构的

管理和监督方面，还存在着很多灰色地带和不足。例如没有明

确的行政部门主管该方面，仍然沿用历史惯用思维，把管理分

散于教育，民政及卫生等部门。

（二）托幼机构服务的供需问题比较紧张

在广州地区托幼机构的分布相对不均匀，珠海区最多，从

化区，增城区，花都区，南沙区等的托幼机构数量较少，并且

分布稀疏。从目前托幼机构的配套保障条件来看，许多机构工

作人员配备情况并没有达到合格条件。调查中显示，大概有一

半的托幼机构配备的教师人数在5名以下，保育员数量在5名以

下，有三分之一的机构还没有炊事员，四分之一的机构未配备

行政后勤人员。

（三）托幼机构专业化程度有待提高

相对来说，有部分托幼机构的总体面积较小，有些在街道

办提供的场地里，有些则是私人房产里，房屋道路比较老旧，

虽然能够满足基本的需求，但幼儿的室外室内活动空间不足。

又因为用于幼儿托管服务，因此消防问题还有不足，家长对

幼儿的安全问题最为看重，因此需要再进行专业改造。托幼机

构的专业化问题是影响家长对托幼服务的信心和态度的关键因

素。

（四）托幼机构服务的价格参差不齐

广州市的托幼机构数量和供给情况原本已是供不应求，并

且市场没有统一的定价或是限制，因此托幼机构服务的价格参

差不齐，并且多为价格昂贵。对于生了二胎或是三胎的家庭来

说，为了兼顾家庭和工作只能被迫承担这一份压力。

二、广州市0～3岁托幼机构不足及原因

（一）民众对“三孩”的认知意识程度不够高

从广州区域“三孩”幼托这一整体市场来看，普通民众

对这种新型“三孩”幼托质量提升，认知意识程度有待提高，

忽略了托幼机构也存在企业周期。面对国家出台的“三孩”政

策，婴幼儿的数量增长与托幼供给侧的不匹配。“目前，我国

城镇0～3岁托幼服务事业基本上还处于起步阶段，还不够规

范、不够专业。因此，正确的做法是制订发展规划，小步走、

慢转弯、循序渐进地推进城镇托幼服务事业的发展。”2

（二）市场上婴幼儿的托育机构难以实现向普惠性靠拢

“目前广州市0-3岁婴幼儿的托幼机构建设面临着公办缺

位、民办缺路的困境，但由于市场需求的存在，社会资本逐渐

笼向0 3岁婴幼儿托幼机构，然而广州市在托幼机构注册、评

估及质量督导方面存在缺位，导致托幼机构的保教质量参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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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婴幼儿身心的健康发展缺乏保障。”3公办托儿所、公办园

托班缩减，民办普惠性托班尚未普及，招收0-3岁婴幼儿的园

所中相当一部分为非普性民办幼儿园，或是市场衍生出的早教

机构，费用相对高昂并多由家庭独力承担，同时缺少有效的收

费标准管制。

（三）托育机构的质量不稳定

在广州市托幼服务体系建设不完善与供不应求的现状下，

已有托幼机构尤其是托育机构也存在着定位模糊、监管不力、

过度市场化、专业性较低等问题。托育服务兼具保育与早期教

育属性，但主管部门定位不清除了造成缺乏监管的统一性外，

还导致了托育机构目标各异且局限的现象。托幼机构的保育员

与幼师的托幼护照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规范，使得机构质量得不

到提高和发展。

三、广州市0～3岁托幼机构供给质量提升的建议

（一）规范托幼机构运行策略

政府完善相关法律规定，明晰托幼机构的职能和服务，提

供必要财政经费投入，落实政府在托幼领域中的规划和投入等

方面的责任，加强统筹协调，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使幼托

服务有法可依，保证幼托质量有序稳定的提升。

将托幼服务纳入与托幼有关行业的相关部门的考核标准，

建立广州市各区各街道严密的监管体系，并建立公平合理的准

入退出机制，组织成立各级托幼服务行业组织，定期组织督查

评估，对不合规范的机构进行清理并严肃批评，对质量良好的

托幼机构进行社会表彰，以便于托幼行业健康发展。

出台政策加强托幼服务行业人员的人才队伍建设，促进托

幼服务行业人才的专业化发展，鼓励各大高校开展托幼服务人

才培训机构，多渠道、多方面培养托幼服务人才。指导高校根

据社会需求开设婴幼儿护理、教育等相关专业，明确人才培养

方案、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加快培养托幼服务专业人才，建

设品质优良、素质高尚的托幼服务人才队伍，提高广州市托幼

专业化。

（二）完善托幼机构社会合作模式

在教育来源方面，托幼机构与幼儿园、学龄前早教机构等

资源进行合作。包括师资力量的适用、品牌之间合作、公用成

本设施、托幼后进幼儿园的学位保证等多方面。实现托幼、早

教、幼儿园三者融合，有效提升经营效率，节约成本。

在配套设施方面，托幼机构与房地产企业合作。规划建设

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及相关的配套设施，与房屋住宅相结合，

房地产配套托幼机构。房地产业通过与幼儿园、早教机构、托

幼机构合作切入教育领域，不仅可以更好的对住宅地进行销

售，同时解决了社会婴幼儿入托难题，从而实现优质资源的互

惠互利。

在宣传方面，托幼机构与社区合作。针对广州市各个社区

深入走访调研，通过与社区联系召开相关方面座谈会等多种方

式，进一步了解广州市各自辖区内居民对社区托幼的建议和需

求，在此过程中进行宣传，提高居民对托幼机构认识程度，进

一步提升广州市幼托全面化。

（三）提升托幼机构内部质量

（1）提供平等、多元的教保服务

托幼机构不仅要照顾好孩子，还要让婴幼儿在托幼服务中

得到启蒙。提供儿童早期开发服务，从婴幼儿的自我成长教育

出发，对0-3岁的婴幼儿进行身、心、灵的高质量多元教育，

让每一位在托幼机构的孩子都能享受到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在

生活和实践中成就健康快乐的自我。

（2）规范服务人员考核机制，提高素质水平

对托幼机构教保人员的任职资格进行严格细致的规定，幼

儿园教师必须取得教师资格，其他各类的教保人员也都应有详

细的要求。建立健全与之相匹配的人员招聘体系，明确人员的

资格与标准，提高课程开发教育教学水平。

（3）加强家校沟通，完善信息透明机制

托幼机构要建立托幼机构与家长相联系的制度，增加托幼

机构与孩子父母的亲子互动，促进家长参与到婴幼儿教养的过

程。在沟通中，减少了托幼机构中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同时也

加强了家长对托幼机构的监督，提升家长对托幼机构的信心和

态度，增加广州市托幼透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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